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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一 條  本細則依據本校組織之規定訂定之。
第 二 條  本室設主任一人，秉承校長之命，掌握全校人事業務，下得設組員、辦事員、書記，承主任之命辦理所屬事務。

第 三 條  人事主任之職掌如左：

          一、秉承校長之命綜理全校人事事宜。
          二、擬訂或修訂人事管理考核辦法及有關改進事項。
          三、擬辦教職員工任免及核薪事項。
          四、擬辦員工服務成績之考核事項。
          五、擬辦教職員工之升遷及勤惰獎懲事項。
          六、編製各項人事表報。
          七、辦理人事資料蒐集調查及統計事項。
          八、辦理教職員工休假請假之登記事項。
          九、關於教職員工各種證明文件之核發事項。
          十、關於員工之健康保險事項。
          十一、擬訂教職員工之退休撫卹資遣事項。 

          十二、其他有關人事管理事項。
第 四 條  本室組員、辦事員、書記承人事主任之指導辦理有關人事行政之一切業務。

第 五 條  本室辦理人事案件其涉及對外者，概以本校之名義行之。

第 六 條  本室教職員須按時辦公並簽到(退)。

第 七 條  本室職員有保守公務上機密之義務。

第 八 條  本室職員於學期開始、結束或趕辦重要公務時，雖例假或寒暑假亦應照常辦公或
          輪值。

第 九 條  人事組員、辦事員或書記各就其職掌業務，上級交辦及指定事項負責。

第 十 條  本室人員因事不能執行其職務時，應商定適當人員代理之。

第十一條  本室各級人員對於主管及承辦事項分負左列之責任﹕

          一、例行文件之處理如有錯誤由承辦人員負責，其關係較重大者；上級主管連帶
              負責。
          二、引用法令例案及行文手續之錯誤，由擬辦人負責，其關係較重大者；各該上
              級主管連帶負責。
          三、文字上之錯誤如人名、地名及數字等由擬辦人負責。
          四、文件繕寫錯誤，由承繕人及校對者負責。
          五、其他事項之錯誤，依職掌上之規定及事實上之輕重分別負責。
第十二條  本細則經本校行政會議、校務會議決議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
 
